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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审查了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在对其中某

些问题略作修改后并批准了这一报告。希各地党委督促所属公安部门和政府各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鉴于当前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工作已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在今后仍然是一个长

期艰巨的任务，认为各地党委应当加以更多的注意，应当经常关心和过问劳改工作的进

行情况，及时地注意了解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也应当更加积极主

动地予以配合并进行协作，使它能够更有保证地达到他们预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效

果。 

在劳改工作上，也应当注意全面规划，克服保守思想。因此，必须注意防止对于在

一定时期内可能投入劳动改造罪犯的数字估计不足；防止对于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坚持反

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难以改造过来的少数罪犯，对于他们的破坏性估计不足；

防止对于绝大多数的罪犯，在目前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影响下，加上我们

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能够把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鼓舞起来，能够把他们加快地改

造过来这一点估计不足。在以上这些方面都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并进行全面规划，采取积

极的措施，以便推动这一工作更快的发展。 

 

 

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1955.10.00 
 

  公安部于 9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至 15 日结束，共开了 9 天。到

会的人有各省、市的代表 141 人，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 23 人。会议根据公

安部会前向中央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中央的批示，着重地讨论了和解决了如何把

1955 年到 1957 年新捕的大批犯人及时投入劳改生产，和尽速组织劳动教养所，以便及

时解决从机关内部清理出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会议并通过了孟昭亮同志关于安排劳改生

产问题的报告；对组织劳动教养所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大家讨论的意见，草拟

了一个书面意见，并建议中央发一个指示，现一并送上，请中央审阅批示。 

  在这次会议上，还研究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对犯人的管教工作和犯人刑满后留场就业

工作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制定了两个文件，拟由公安部党组审议后下达各地执行。 

  现将这次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的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会议对 1955 年到 1957 年的劳改工作做了全面规划。根据 1954 年底全国已有

××万犯人投入劳动生产的数字，并根据现押犯人的刑期和今后数年内逐年捕犯计划的

数字，具体计算的结果：到 1957 年底，全国劳改犯人将要达到××万名，也就是说在

1957 年前，还要另行安排××万犯人投入劳动生产（不包括劳动教养所的生产）。为了

完成这个任务，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当前劳改生产的具体情况，在今后一定时期

内劳改生产的发展方针应以农业为主，并在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下，适当地进行一些

工业生产（主要是发展矿业），还可组织水利、筑路等劳改工程队，以配合国家建设工

程的需要。同时，根据国家的全面规划对现有劳改生产进行全面规划，并继续进行整顿

和巩固，以便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地有计划地提高并发展生产。 



  按照这个方针制订的 1955 年至 57 年的劳改生产计划，经过会议详细讨论，并根据

会后中央的指示和各地报来的具体计算数字最后确定：在农业方面将新建、扩建××个

农场，投入罪犯××万人，开垦荒地××万亩，加上原有的农业劳改单位，至 1957 年

底，共投入罪犯××万人，耕地面积扩大到××万亩；在工业方面新建、扩建××个厂、

矿，投入罪犯××万人，加上原有的工业劳改单位，共投入罪犯××万人，1957 年的

总产值达到××万元；在建筑工程方面增加和扩大××个工程队，投入罪犯××万人加

上原有的劳改建筑工程单位，共投入罪犯××万人，1957 年的工程总量达到××万元。

此外剩下的××万犯人，除调给新疆军区和铁道兵的外，其余均由专、县就地组织小型

的劳改生产。 

  经费问题：按照以上生产计划，本着节约的精神进行了精打细算，最后确定共需国

家拨款××万元。除 1955 年已经拨款××万元外，1956 年拨款××万元，1957 年拨款

××万元（包括 1958 年基建的预付款××万元）。这个数字经各地代表几次核算压缩是

定下来了，一般感到打得紧了一些，但表示在增产节约的问题上多努一些力，是可以解

决问题的。 

  补充劳改工作干部问题：根据新捕犯人投入劳动改造的需要和第二次全国劳改工作

会议所规定的配备干部的最低比例，在 1955 至 57 年内，需调配××名干部。解决这个

问题的办法，各地代表同意中央组织部 1955 年 9 月 2 日通知中的规定，即是各地所需

要的劳改工作干部原则上由各地区自行解决，调拨犯人需要配备的干部，由调出地区负

责解决，其不足部分，再由中央统筹解决。干部的主要来源是转业军人和机关整编后可

以节省下来的一部分干部。但是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技术人员和专业干

部，这需要请有关部门给以支援，特别需要农业部门和各工业部门给以大力支援。并按

计划由有关部门给劳改机关调配适当数量的高等及中等专业和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同

时建议今后将劳改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专业干部，列入国家培养干部的计划之内。 

  看押武装按犯人数百分之××的比例配备，在 1955 年至 57 年内需补充××名，经

与公安军司令部研究，目前公安军在编制上有很多缺额，短期内补充不起来，确定当前

看押武装不足的问题暂时由各地就当地现有武装调剂调配。如仍有不足，可设置一些武

装看守员，经公安部批准由劳改费开支。 

  调拨犯人问题：目前有些地区捕犯多，但缺少生产对象，要求尽量多外调；另一些

可以接收犯人的地区虽有着大量发展生产的条件，但在短期内组织过多的生产又确有很

大困难，而且要求暂时少调或缓调。为此，经反复研究，确定在 1955 至 57 年内，从沿

海地区和捕犯较多、在当地又确难安排生产的地区，调拨××万人到黑龙江、内蒙、青

海、甘肃四地开荒；另调××人（包括老、弱、病、残犯××名）到安徽、山西等省组

织水利工程队或工业生产；再加上调给新疆军区及铁道兵的犯人共计调拨××万人。这

个调拨数字，对双方的实际困难都照顾了一下，依目前情况来看是比较适当的。这样安

排之后，还剩下×万人，会议决定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分散在专县就地组织劳改生产。 

  会议上还强调了为完成 1956 年的计划做好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及时筹调明春需

要的干部和看押武装；迅速进行明年开荒需要的土地和水利的勘测、设计等项准备工作。

因为 1956 年的任务较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大若干倍，如果各级公安机关不在当地党委的

统一领导下，立即着手从各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就不能按期完成预定的任务。明

年的计划如果落空，势必使原定的各年度计划步步推迟，造成整个劳改工作的被动，甚

至会影响镇反运动的进展，这是必须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目前在内部肃反运动中，各地都清查出来了一批既不能判刑、不能留用，放到

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估计约有××万左右；会议认为中央指

示采取组织劳动教养的办法是适当的，同时由各省、市立即着手筹办具有相当规模的劳



动教养所，以便收容从机关内部清查出来的需要劳动教养的人，预计明年可收容××万

人投入生产。 

  三、会议认为当前在管教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干部中的右倾麻痹思想。主要

表现是监押不严，管制松懈；对罪犯的不法破坏活动处理不及时，打击不严厉，以及有

些基层劳改单位滥用犯人，敌我不分等等。因此，全国相当普遍存在着劳改队内继续不

断发生犯人逃跑、行凶、暴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事件。为克服干部的右倾麻痹思想，

加强对犯人的管教工作，除责令各地结合对管教工作的检查以教育干部外，并在管教工

作上规定了一些具体办法。 

  四、现在刑满留场人员全国已有××人，由于留场时的动员工作做得不够和缺乏一

套管理办法，不少留场人员的思想还不够安定。会议决定在刑满留场人员的管理工作上，

今后主要是严格行政管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制定刑满留场人员必须遵守的制度纪律，

严明赏罚。同时，在生活、生产上应把刑满留场人员与犯人严格分开，使刑满留场人员

感到同犯人有所区别。因此，要把刑满留场人员和犯人分开居住、生产，对他们的工资，

应在提高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评定，并用适当的方法逐步使其有所积蓄。

对于他们的家属安置问题，应请民政部门加以协助，采取移民办法，有计划地逐步解决。

此外，各地过去还收留了一些不应留下的刑满人员，这些人都是轻刑犯，有家有业，他

们本人及其家属对其留场经常不满，群众也觉得这些人应放回去，及早进行一次清理。 

  以上就是这次会议所解决并在会后作了若干修正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简要情况。鉴于

今后劳动改造罪犯工作日益繁重，而且组织劳改生产和组织劳动教养牵涉方面很广，因

此，除各级公安机关劳改工作部门必须适当健全机构、加强具体领导外，还必须请中央

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领导支持，才能保证劳改任务完成得更好。 


